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1-015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大股东美锦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美锦集团通知，获悉美锦集团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和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美锦集团 是 219,240,000  9.73% 5.13% 2017-04-28 2021-02-02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美锦集团 是 21,575,367 0.96% 0.50% 2018-03-08 2021-02-04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美锦集团 是 39,917,015 1.77% 0.93% 2018-03-08 2021-02-04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美锦集团 是 41,000,000 1.82% 0.96% 2018-03-08 2021-02-04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美锦集团 是 10,000,000 0.44% 0.23% 2019-07-18 2021-02-04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美锦集团 是 10,000,000 0.44% 0.23% 2019-07-18 2021-02-04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美锦集团 是 6,000,000 0.27% 0.14% 2019-07-18 2021-02-04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 

合计  347,732,382  15.43% 8.14%    

2、本次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美锦集

团 
是 

219,240,

000 
9.73% 5.13% 

无限售流通

股 
否 

2021-02-

04 

9999-0

1-01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 

债权和

质权人

调整 

美锦集

团 
是 

47,007,6

18 
2.09% 1.10% 

无限售流通

股 
否 

2021-02-

04 

9999-0

1-01 

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融资期

限调整 

美锦集

团 
是 

39,917,0

15 
1.77% 0.93% 

无限售流通

股 
否 

2021-02-

04 

9999-0

1-01 

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融资期

限调整 

美锦集

团 
是 

10,000,0

00 
0.44% 0.23% 

无限售流通

股 
否 

2021-02-

04 

9999-0

1-01 

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融资期

限调整 

美锦集

团 
是 

21,575,3

67 
0.96% 0.50% 

无限售流通

股 
否 

2021-02-

04 

9999-0

1-01 

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融资期

限调整 

美锦集

团 
是 

10,000,0

00 
0.44% 0.23% 

无限售流通

股 
否 

2021-02-

04 

9999-0

1-01 

晋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 

融资期

限调整 

合计  
347,740,

000 
15.43% 8.14%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2月4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质押股份股东基本信息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美锦

集团 
2,253,405,786 52.72% 2,162,831,742 95.98% 50.60% 213,582,376 9.88% 83,917,015 92.65% 

合计 2,253,405,786 52.72% 2,162,831,742 95.98% 50.60% 213,582,376 9.88% 83,917,015 92.65% 



 

 

名称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民营 

法定代表人 姚俊良 

住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海港创业园1号楼3,4门31480 

注册资本 39,888万元 

经营范围 

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机械电气

设备、金属材料、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矿石、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的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

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61,231,386,432.67  58,018,309,175.17 

负债总额（元）  33,239,505,800.73  30,516,986,413.65 

资产负债率 54.29% 52.60% 

流动比率 1.27 1.4 

速动比率 1.18 1.28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4 0.17 

 
2020.01-2020.09 

（未经审计）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5,221,520,689.70  23,575,623,515.49 

净利润（元）  487,266,469.24  5,086,604,87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2,710,290.66  2,862,340,026.92 

截止20200930各类借款总余额（元） 15,953,943,354.30 
从20200930起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

务金额（元） 
6,033,121,075.91 

从20200930起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

务金额（元） 
11,035,827,949.89 

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

录及金额、是否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

调的情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情况 

否 

结合股东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及授信额度等，分析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否 

 

（2）质押股份情况 

 



 

 

项目 
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资

金偿付能力 

未来半年内 1,040,590,527 46.18% 24.35% 269,762.39 

经营性收入，具备

偿付能力 

未来一年内 

(含未来半年内） 
1,040,590,527 46.18% 24.35% 269,762.39 

经营性收入，具备

偿付能力 

不排除第一大股东在股票质押到期时有新的部分股票质押和部分股票解质

押。 

（3）本次股份质押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4）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6）本次股份质押为债权和质权人调整、融资期限调整，还款来源为经营

性收入。 

（7）第一大股东进行股票质押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目前总

体质押风险可控，股份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8）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美锦集团最

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

日、2020年7月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购集团子公司90万吨/年产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截至目前发生额均在审批

范围内。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4日 


